	行政訴訟起訴狀
	案號
	　　年度　　字第　　號
	承辦

股別
	

	
	訴訟標的

金額或價額
	新台幣　萬　千　百　十　元　角

	稱謂
	姓名或名稱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或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性

別
	出生

年月日
	職

業
	住居所或營業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
電子郵件位址
	送達代收人姓名、住址、

郵遞區號及電話號碼

	原告

被告

代表人
	○○○

○○縣政府

○○○（縣長）
	○


	○○○


	○


	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

住同右
	


	原告因請求被告所屬管區警察不得制止工人整地事件，提起行政訴訟：

	    訴之聲明

	一、被告所屬管區警察不得制止原告在訴外人張○○所有坐落○○縣○○鎮○○段○○號土

	地上僱工整地。

	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	    事實及理由

	一、原告在訴外人張○○所有坐落○○縣○○鎮○○段○○號土地有地上權，想要整地準備

	建造房屋，被管區警察以該號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紅色部分是既成道路，政府對該部分土

	地有公用通行地役權存在，違法阻止工人進入整地。

	二、系爭通路係訴外人張○○的族人，因都市計畫變更興建房屋，在○○計畫道路開通前，

	暫時借過的私有道路，並非供公眾通行的既成道路，且自○○路開通以後，就很少有族

	人通行，何況該道路通行至今未超過十年，有里長證明書一份及證人林○○、李○○可

	證。

	三、被告雖然指系爭如附圖所示道路為既成道路，在日據時期即已供公眾通行，並提出道路

	測量圖為證，但是該測量圖並未記載其製作日期、製作人及其製作之依據，自難單憑該

	測量圖即認定系爭土地上在日據時期即有既成道路存在。何況系爭土地附近之訴外人張

	○○族人的房屋，是八十年政府公布都市計畫變更地目時所建造，以前還是農地，系爭

	道路果否已供公眾通行達幾十年以上，被告應負舉證責任。被告所屬管區警員制止原告

	在系爭土地上整地，妨礙原告地上權之行使，是違法的，因此，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

	被告不得制止原告僱工整地。

	證人：○○○  住○○○

	      ○○○  住○○○

	

	　　此　　致

	

	

	

	

	○○高等行政法院  公鑒

	及稱名物證

數件
	里長證明書一份。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具 狀 人　　　　　　 eq \o(\s\up  9(簽名),\s\do  6(蓋章))
住址及電話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